附件1
北京市爱婴医院评估标准（2020年版）
	项目名称
	评估内容
	指标内容及分值
	评估方法
	评审标准

	一、支持和促进母乳喂养的条件和氛围。（40分）
	（一）有组织机构与监督评估机制。（3分）
	1.有爱婴工作领导小组、技术指导小组，有明确的爱婴工作牵头负责部门。（1分）
2.完全遵守《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促进母乳喂养成功十项措施》（2018年更新版）（以下简称“国际双十条”），建立监督和评价机制。机构需要将母乳喂养相关临床实践记录和监测纳入其质量改进、监测系统。当纯母乳喂养指标水平低于80％，要找出原因，制定改进措施。（1分）
3.定期对“措施”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发现问题及时整改。（1分）
	询问领导小组组长，查看核对资料，如年度工作计划、总结、问题分析及整改记录等。


	1.指标1内容一项不符合要求扣0.5分。
2.指标2内容缺一项扣0.5分。
3.指标3内容缺一项扣0.5分。

	
	（二）有本机构促进母乳喂养的规定。（3分）
	1.制定本机构促进母乳喂养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1分）
2.将“规定”和“国际双十条”展示在产科门诊、儿科（儿保）门诊、产科病房、儿科病房、新生儿病房、母乳喂养咨询室（门诊）等处。（1分）
3.将母乳喂养有关规定纳入产科、儿科（新生儿科）的入院告知书、查房记录、岗位职责、质量控制、健康教育等内容中。（1分）
	1.查看相关资料：“规定”中应体现“国际双十条”内容。
2.现场查看。
3.关于本院规定，询问产科、儿科大夫各1人。
	1.无规定扣1分 ，规定内容不全扣0.2分。
2.一人未掌握本院规定扣0.5分 。
3.缺一处扣0.2分。
4.每个科缺一项扣0.2分。

	
	（三）持续开展母乳喂养培训，侧重能力评估，确保医务人员具备支持母乳喂养的知识和技能。（5分）
	1.每年对全体医护人员开展形式不同的母乳喂养政策和知识培训。（0.5分）
2.对产科、儿科医护人员坚持每年复训不少于3学时。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爱婴医院工作人员应掌握的20项母乳喂养知识重点作为培训内容。（1分）
3.对新上岗工作人员进行母乳喂养岗前培训不少于8学时（妇幼保健院人员培训不少于18学时）。（0.5分）
4.评估医护人员是否掌握支持母乳喂养的知识和技能。（3分）
	查看、回答问卷：
1.查看培训记录和考试成绩。
2.随机抽查产科、儿科医护人员各5名答卷，能正确回答80%问题为合格。
	1.每年未对全体人员培训扣0.5分。
2.每年无复训扣1分，复训时间不达要求扣0.25分，复训内容不符合要求每项扣0.25分。
3.无新上岗人员培训扣0.5分，培训时间不达要求扣0.25分。
4.答卷人员不能正确回答80%以上问题者，每人扣0.3分。

	
	（四）院内无母乳代用品宣传和销售。（4分）
	1.不允许母乳代用品生产厂家、销售商以任何形式在院内开展相关产品发放、宣传和销售。（2分）
2.院内商品部不得销售六个月以内的婴儿奶粉。（2分）
	询问并实地查看产、儿科门诊、病房等场所：
1.向工作人员和产妇了解有无前述情况。
2.查看院内商品部是否存在6个月内婴儿奶粉销售。
	1.有母乳代用品销售扣2分。
2.有6个月内婴儿奶粉销售扣2分。

	
	（五）实行24小时母婴同室。（10分）
	1.产科不设婴儿室。（3分）
2.母婴同室内，设置婴儿床。（2分）
3.母婴分离的新生儿应有医学指征并在病历中记录。（5分）

	1.实地查看。
2.抽取5份病历，查看相关医嘱和记录。

	1.产科有婴儿室扣3分。
2.无婴儿床扣2分。
3.每份病历不规范扣1分。

	
	（六）母乳喂养宣教。(10分)
	1.通过孕妇学校等多种形式，开展母乳喂养健康教育。（5分）
2.张贴、发放有关母乳喂养宣传材料，营造母乳喂养宣传氛围。（5分） 
	实地查看：
1.查看孕妇学校场地、设施。
查看孕妇学校培训教材及课程安排等。
2.了解健康教育内容，包含： 
（1）母乳喂养的好处和方法；
（2）纯母乳喂养的重要性；
（3）分娩后即刻和持续母婴皮肤接触及早开奶的重要性、早期开始母乳喂养的重要性;  
（4）母婴同室的重要性；
（5）母亲喂奶体位及婴儿含接姿势；
（6）按需哺乳的重要性和识别婴儿需要喂养迹象；
（7）乳房护理方法，促进母亲乳汁充足的方法；
（8）给予配方奶粉或其他母乳代用品存在的风险；
（9）母亲使用奶瓶、人工奶嘴和安抚奶嘴的风险；
（10）坚持6个月后母乳喂养的重要性和方法。 
	1.孕妇学校无固定场地、设施扣2分。
2.无孕妇学校培训教材扣1分。
3.未发放本院制作的宣传材料扣2分。
4.无课程安排扣1分。
5.健康教育内容（1）-（10）项，每缺一项扣0.4分。


	
	（七）非母乳喂养的有关规定。(5分)
	1.使用配方奶的新生儿应有医嘱及相关记录。（2分）
2.医疗机构提供的母乳代用品应从正规途径购买。（1分）
3.规范科室配奶间管理，确保婴儿食品卫生安全：（2分）
（1）配奶间位置与设施符合管理要求；
（2）配制配方奶必须在配奶间完成，并做到现配现用；
（3）乳品、奶具管理符合消毒保洁要求。
	1.抽查住院病历（产科、新生儿科各2份），了解非母乳喂养的医嘱和记录。
2.查看相关凭证：
（1）有从市场购买母乳代用品的凭证；
（2）领取母乳代用品登记。
3.查看配奶间。
	1.病历中无医嘱记录每份扣0.5分。
2.(1)无从市场购买母乳代用品凭证扣0.5分。
(2)无领取母乳代用品登记扣0.5分。
3.科室配奶间管理指标，每项不符合要求扣1分，扣完为止。

	二、产、儿科服务。(30分)
	

产、儿科医生指导母乳喂养服务能力。（30分）
	1.产、儿科医护人员应掌握有关母乳喂养的规定、知识和技能，能够正确指导和帮助产妇成功母乳喂养：（24分）
（1）分娩后即刻开始不间断的母婴肌肤接触，帮助母亲尽快开始母乳喂养。建议立即开始肌肤接触并不间断地持续至少90分钟；    
（2）帮助产妇掌握正确的喂奶姿势及婴儿含接姿势；
（3）指导母婴分离母亲如何保持泌乳；
（4）指导母亲识别和回应婴儿需要喂养迹象，做到按需哺乳；
（5）指导乳房护理，帮助产妇乳汁充足；
（6）医护人员正确掌握非母乳喂养指征，并对人工喂养的产妇进行指导和帮助。
2.病历中有人工喂养或母婴分离医嘱和记录。（6分）
	1.随机提问并观看医护人员（产、儿科医护人员共6名）母乳喂养知识掌握程度和指导母乳喂养技巧，其中提问环节能正确回答80%的问题为合格。
2.随机抽查产、儿科病历共12份。

	1.理论提问环节，按照不合格人数，每人扣2分；指导操作环节，按照不合格人数，每人扣2分。
2.按无记录病历份数，每份扣0.5分。




	三、孕产妇母乳喂养知信行。（30分）
	孕产妇掌握母乳喂养知识、方法。（30分）

	1.掌握母乳喂养相关知识。（20分）
2.正确掌握母乳喂养技能（包括喂奶姿势、乳房护理、挤奶方法以及简单处理喂哺过程中常见问题）。（7.5分）
3.了解出院后父母能够及时获得有关母乳喂养持续支持和照护的途径与方法。（2.5分）

	1.随机抽查10名孕产妇（包括孕妇、母乳喂养产妇、非母乳喂养产妇）能正确回答60%问题为合格。
2.观看5名产妇母乳喂养体位及含接姿势等技能。
3.询问5名即将出院或已出院产妇是否掌握出院后获得母乳喂养持续支持照护的途径与方法。
	1.回答不正确孕产妇，每人扣2分。
2.体位姿势不正确人数，每人扣1.5分。
3.未掌握出院后获得支持照护的途径方法，每人扣0.5分。



    注：总分达80分及以上为合格。

